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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並

修正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九

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20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03431 號  

第 五 條  退除役官兵之輔導就業，由輔導會創設附屬事業機構，或分別推介至

各機關（構）、行政法人、事業、團體及學校予以安置；其資格、優先順

序、審核與廢止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 

民營事業機構、團體及私立學校協助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工作，辦理

績效優良者，輔導會得予以獎勵；其申請資格、項目、金額、期間、審核

與廢止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十 一 條  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創業，輔導會得提供創業輔導措施及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 

前項措施及補貼之申請資格、項目、金額、期間、審核與廢止條件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定之。 

第 十 三 條  輔導會為使退除役官兵適合就業需要，得舉辦各種訓練或委託有關機

關（構）、事業、團體及學校代為訓練。 

退除役官兵參加輔導會公告之職業訓練班者，得予補助。 

前項補助之申請資格、項目、金額、期間、審核與廢止條件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定之。 

第 十 六 條  退除役官兵身心障礙或年老，無工作能力者，應專設機構，採全部供

給制或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其安置就養之適用對象、申請、區分、優先

順序、審核與廢止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輔導會擬訂，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 

前項採全部供給制就養之身心障礙人員，輔導會應酌予身心障礙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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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全部供給制就養人員發給之就養給付，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

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但溢領或誤領部分之就養給付，輔導會得自其發給

之就養給付中扣抵。 

就養給付領受人得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就養給付之用。該

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 十 九 條  退除役官兵就學所需學雜費，除依規定免繳者外，由輔導會補助之；

其為中低（低）收入戶，得發給就學生活津貼；成績優異者，得予獎勵。 

前項補助、津貼與獎勵之申請資格、項目、金額、期間、審核與廢止

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定之。 

第二十七條之一  退除役官兵符合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人員或其眷屬

之住宅自用生活所需水電，得予優待；其申請資格、範圍、審核與廢

止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會同經濟部定之。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輔導會定之。 

本條例各項規定之實施辦法，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由輔導會及有關

機關分別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修正之第三條之一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第五條、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七條之一，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